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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總議會秘書 (1)6 
司徒少華女士  

 
 
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1 

李家潤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1)1 
游德珊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立法會CB(1)1398/06-07號文件 ⎯⎯  2007年 3月16日

會議的紀要 ) 
 
  2007年 3月 16日會議的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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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與政府當局會商  
 

新的租金調整機制下的擬議收入指數計算方法及運

作情況  
(立法會CB(1)1455/06-07(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議員在2007
年 4月 17 日

會 議 上 所

提 關 注 作

出的回應  
立法會CB(1)1114/06-07(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議員在2007
年 2 月 9 日

會 議 上 所

提 關 注 作

出的回應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1996至 2006年間經重新分配比例的收入指數系列  

 
3.  為反映租住公屋租戶的實際租金負擔能力，法

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載列 1996至 2006年間經重新分

配比例的收入指數系列的列表 (政府當局所提交文件 (立
法會 CB(1)1114/06-07(01)號文件 )附錄 II的 E部分 )提供下

述資料，供委員參考：  
 

(a) 消費物價指數；  
 
(b) 名義工資；及  
 
(c) 實質工資。  

 
下次會議日期  

 
4.  委員同意原定於 2007年 5月 3日舉行的第七次會

議，將改期於 2007年 5月 4日下午 3時 (或在內務委員會會

議結束後即時舉行，兩者以時間較遲者為準 )至 7時舉

行。法案委員會將於該次會議展開逐一審議條例草案條

文的工作。委員進一步同意在 2007年 5月直至 6月初的每

個星期均舉行會議。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2007年4月27日隨立法會

CB(1)1465/06-07號文件發出 2007年 5月至 6月的

最新會議時間表，向委員作出通知。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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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事項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5月 21日  
 



 

 

附錄  
 

《 2007年房屋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六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07年 4月 26日 (星期四 ) 
時間：下午 4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0151 – 
000454 
 

主席  
馮檢基議員  
劉慧卿議員  
 

(a) 主席致序辭  
 
(b) 下次會議改期舉行，以及 2007年 5月

及 6月的各次會議  
 
(c) 通 過 2007 年 3 月 16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立法會CB(1)1398/06-07號文件 )  
 

 

000455 – 
001643 
 

主席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簡介擬議收入指數的計算方法

及 運 作 情 況 ( 立 法 會 CB(1)1455/06-07 
(01)號文件 )  
 

 

001644 – 
002729 
 

主席  
李卓人議員  
政府當局  
 

(a) 李卓人議員關注到由於在租金檢討

周 期 中 會 抽 取 不 同 的 租 住 公 屋

(下稱 "公屋 ")住戶樣本，如第一期間

和第二期間的租戶平均每月家庭收

入，皆根據第一期間的家庭人數分

布加權計算，未免有欠恰當。由此

得出的指數值並不能追蹤同一組公

屋住戶的收入變動  
 
(b)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i )  所有公屋租戶的平均家庭收入

變動，均受到家庭人數分布的

變動所影響。為評估所有公屋

住戶的 "純入息變動 "，有必要

使任何一次租金檢討周期中的

家庭人數分布保持不變，以供

在編製收入指數時，撇除家庭

人數分布變動對家庭收入的影

響；及  
 
( i i )  雖然進行縱向調查可追蹤某一

組別公屋住戶的收入變動，但

該等住戶在租金檢討周期內的

流動及其家庭人數變化，會直

接影響所得數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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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2730 – 
003023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第一期間及第二期間的收

入指數值的計算方法，以及就各次租金

檢討工作重定家庭人數分布基準 (立法會

CB(1)1455/06-07(01)號文件 )  
 

 

003024 – 
003919 
 

主席  
馮檢基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1 
 

(a) 馮檢基議員的關注如下：  
 
( i )  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實

施的強制性申報制度，與政府

統計處從自願性調查蒐集所得

的住戶收入數據比較，是否可

靠；及  
 
( i i )  採取沒有公屋住戶會在 12個月

期間內被選中超過一次的取樣

方法，對收入指數的計算及可

靠程度有何影響。  
 
(b)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i )  政府統計處蒐集的數據，特別

是會用作進一步計算的數據，

均是以強制性的方式蒐集；及  
 
( i i )  當局會分 12個月，每月獨立抽

樣選出 2 000個公屋住戶，而每

年則抽取共 24 000個可代表全

體公屋居民的住戶作為樣本，

藉以確保被抽樣選中的住戶因

受 訪 而 蒙 受 的 滋 擾 可 減 至 最

低，並確保蒐集所得的收入數

據具一定代表性。  
 

(c) 助理法律顧問 1表示，根據《普查及

統計條例》 (第 316章 )，任何人如在

統 計 表 格 或 申 報 表 內 提 供 虛 假 記

項 ， 即 屬 犯 罪 ， 最 高 可 被 判 罰 款

5 ,000元及監禁 6個月  
 

 

003920 – 
004706 
 

主席  
梁國雄議員  
政府當局  
 

(a) 梁國雄議員重申，就公屋住戶收入

進行縱向調查將更能追蹤租戶的收

入變動，因而可更完善追蹤他們的

租金負擔能力  
 

(b)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以透過抽樣

方式取得的數據進行統計調查的可靠

程度，將從置信區間水平顯示出來。

置信區間屬 ±0.1的調查將比置信區

間屬±1的可靠。由於樣本數目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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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所得出的置信區間將較為狹窄，在

編製收入指數時使用 24 000個住戶

作為樣本，較使用 2 000個住戶作樣

本能得出更加可靠的結果。進行縱

向調查並不能達到上述目標，因為

住戶會出現流動，其家庭人數亦會

隨時間而出現變化 

 
004707 – 
005719 
 

主席  
劉慧卿議員  
政府當局  
 

(a) 劉慧卿議員的查詢／關注如下：  
 

( i )  政府統計處進行的自願性及強

制性調查的類別，以及該等調

查的可靠程度；及  
 
( i i )  有需要加強公屋租戶對擬議收

入指數的計算方法及運作情況

的瞭解。  
 
(b) 政府當局表示，涉及高度敏感數據

如收入、工資及就業數字的調查，

均主要以強制性的方式進行。只有

一般調查如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才

會根據自願申報的資料進行  
 
(c) 政府統計處證實計算收入指數的擬

議方法是公平的，並會更完善反映

公屋租戶的收入變動  
 

 

005720 – 
012014 
 

主席  
李永達議員  
劉秀成議員  
馮檢基議員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就各項查詢／關注作出的回應

如下：  
 
(a) 顯示在不同的租金檢討工作中如何

編製擬議收入指數，從而對公屋租金

作出上調及下調的假設例子 (立法會

CB(1)1455/06-07(01)號文件附錄 I)；  
 
(b) 政府統計處為房委會編製收入指數

時會實施多項品質管制措施，以確

保整個數據蒐集及輸入程序的大公

無私和客觀持平。此等措施包括查

核被抽樣選中的住戶的名單；以及

以抽樣方式查核租戶提供的收入數

據、被選中住戶的證明文件和數據

輸入的準確程度；及  
 
(c) 和一般意見調查不同，用以釐定租

金調整幅度的公屋租戶收入數據必

須以強制性的方式蒐集，以確保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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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12015 – 
013647 
 

主席  
湯家驊議員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就湯家驊議員的查詢作出的回

應如下：  
 
(a) 每 年 為 編 製 收 入 指 數 而 抽 選 的

24 000個公屋住戶，應可代表公屋住

戶的概況及家庭人數分布。因此，

使用第一期間的家庭人數分布加權

計算第二期間的每月家庭收入，並

不會導致小家庭住戶蒙受不利；及  
 

(b) 由於收入指數是根據公屋租戶的加

權平均家庭收入計算，個別住戶的

收入變動難免會和平均數字有所不

同。並無證據顯示存在某一家庭人

數 組 別 會 持 續 蒙 受 不 利 的 系 統 模

式。  
 

 

013648 – 
014336 
 

主席  
李卓人議員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就李卓人議員的關注作出的回

應如下：  
 
(a) 為方便作出比較，可採用統計學上

重新分配比例的程序，把各輪租金

檢討的收入指數值連繫起來以組成

收入指數系列，而加權指數的基準

年則可定期作出更新；及   
 
(b) 修訂條例生效後首次租金檢討的基

準年 (即第一期間 )，將為在生效日期

的前一日屆滿的 12個月期間。  
 

 

014337 – 
015102 
 

主席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a) 梁耀忠議員關注到由於收入指數並

未顧及通脹的影響，它並不能反映

公屋租戶實質工資的變動，因而亦

無法反映租戶的租金負擔能力  
 
(b)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i )  房委會收取的公屋租金亦為名

義租金而非實質租金；及  
 
( i i )  公 屋 租 戶 在 1995-1996 年 至

1997-1998 年 間 的 名 義 工 資 增

長幅度為 12%以上，但 1996年
至 1998年間的收入指數變動僅

為 10.2%。  
 

 



 

 5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15103 – 
015622 
 

主席  
劉慧卿議員  
馮檢基議員  

(a) 劉慧卿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更多

資料  
 
(b) 隨後各次會議的日期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議紀要第 3段所

載的跟進行動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5月 21日  


